
关于对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 2019 年上半年资金往来及 

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2003〕56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

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浙

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

对公司、全体股东及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对公司2019年上半年与控股股东及其他

关联方资金往来及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发表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如

下： 

1、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也不存在以前年

度发生并累计至 2019年 6月 30日的违规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公司与关联方的

资金往来遵守证监发字[2003]56号、证监发[2005]120号文件的规定，未发现其

他将资金直接或间接地提供给关联方使用的各种情形。 

2、公司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融资租赁回

购担保业务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与上海金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浙江汇金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等租赁公司继续合作，采取向客户

提供融资租赁的模式销售公司的成熟优势产品，并就提供的融资租赁业务提供回

购余值担保。同意在本担保议案批准之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累计融

资租赁回购余值担保额度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45,000万元（含 45,000万元），

在此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同意公司授权由董事长在股东大会通过上述事

项之日起具体负责签署相关协议及合同，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为客户通过融资租赁购买设备的担保余额为

12,089.82万元。其中：通过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办理的融资租赁担保余

额为 5,113.93 万元；通过上海金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办理的融资租赁担保余额

为 4,160.07 万元；通过浙江汇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办理的融资租赁担保余额为

2,815.82万元。 

3、公司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浙江精

功精密制造有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浙江精功精

密制造有限公司提供融资余额不超过 10,000 万元人民币（含 10,000万元）的担

保额度，上述担保额度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止，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方式，在此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公司授权

由董事长在股东大会通过上述事项之日起具体负责与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

订）相关担保协议，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公司对浙江精功精密制造有限公司提供的融资担保

余额为 3,000万元。 

4、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精功机

器人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浙江精功

机器人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提供融资余额不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含 5,000 万

元）的担保额度，上述担保额度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方式，在此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

公司授权由董事长在股东大会通过上述事项之日起具体负责与金融机构签订（或

逐笔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公司尚未对浙江精功机器人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提供

担保。 

5、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不含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

公司提供的担保）为 12,089.82 万元，占公司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

102,316.95 万元的 11.82%；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含合

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为 15,089.82万元（其中，为全资子公司浙

江精功精密制造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3,000 万元），占公司 2018 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 102,316.95万元的 14.75%。 

6、公司在实施上述担保时均已严格按照《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执行对外担保的有关决策程序，履行对外担保情况的

信息披露义务，如实提供了公司全部对外担保事项，信息披露准确、完整，担保

风险已充分揭示。 

7、公司不存在违规对外担保事项，能够严格控制对外担保的风险，不存在

“证监发字[2003]56号”、“证监发[2005]120号”文、《股票上市规则》等规

定相违背的情形。 

 

 

                                                                              

独立董事：王晋勇   章靖忠   吴江 

       2019年 8 月 22日 

 


